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

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不超过 3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就上述交易拟定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

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与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

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2 万吨镍金属量

氢氧化镍钴湿法项目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5万吨电池级锂盐项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14 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

议案内容，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上述议案内容充实、完整，涵盖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各个重要

方面，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构成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

具有可操作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上述议案中部分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



 

充实公司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对于公司增强竞争力和长期战略发展是必要和

可行的。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4、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并构成关联交易表示理解。我们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关发行方式、定价原则、限售期等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鉴

于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以下无正文） 








